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9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为：按公司总股本200,987,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元（含税），共计
向股东派发现金股利 10,049,380.00元。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如在该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因回购股份、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可转债转股等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
的原则进行调整。

2、自2024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距离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0,987,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

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8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平安大道2500-1号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战略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郭 倩
咨询电话：0990-6918160
传真电话：0990-6918160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28 证券简称：贝肯能源 公告编号：2025-068

贝肯能源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3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0

2,281,380,495

56.989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刘燕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007,482

比例（%）

99.8959

反对

票数

2,051,403

比例（%）

0.0899

弃权

票数

321,610

比例（%）

0.014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7,924,063

比例（%）

99.8484

反对

票数

3,153,226

比例（%）

0.1382

弃权

票数

303,206

比例（%）

0.0134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173,061

比例（%）

99.9032

反对

票数

1,909,985

比例（%）

0.0837

弃权

票数

297,449

比例（%）

0.013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191,411

比例（%）

99.9040

反对

票数

1,876,387

比例（%）

0.0822

弃权

票数

312,697

比例（%）

0.013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15,821,574

比例（%）

92.7430

反对

票数

151,992,318

比例（%）

6.6622

弃权

票数

13,566,603

比例（%）

0.594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105,882

比例（%）

99.9002

反对

票数

1,921,516

比例（%）

0.0842

弃权

票数

353,097

比例（%）

0.015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052,839

比例（%）

99.8979

反对

票数

2,008,750

比例（%）

0.0880

弃权

票数

318,906

比例（%）

0.014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103,243

比例（%）

99.9001

反对

票数

1,977,633

比例（%）

0.0866

弃权

票数

299,619

比例（%）

0.013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020,770

比例（%）

99.8965

反对

票数

2,057,406

比例（%）

0.0901

弃权

票数

302,319

比例（%）

0.0134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79,112,170

比例（%）

99.9005

反对

票数

1,954,519

比例（%）

0.0856

弃权

票数

313,806

比例（%）

0.013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
会并废止〈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
董事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

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规范
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
担保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
投资管理办法〉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433,528,668

432,445,249

433,694,247

433,712,597

270,342,760

433,627,068

433,574,025

433,624,429

433,541,956

433,633,356

比例（%）

99.4556

99.2070

99.4935

99.4978

62.0192

99.4781

99.4660

99.4775

99.4586

99.4796

反对

票数

2,051,403

3,153,226

1,909,985

1,876,387

151,992,318

1,921,516

2,008,750

1,977,633

2,057,406

1,954,519

比例（%）

0.4706

0.7233

0.4381

0.4304

34.8684

0.4408

0.4608

0.4536

0.4719

0.4483

弃权

票数

321,610

303,206

297,449

312,697

13,566,603

353,097

318,906

299,619

302,319

313,806

比 例
（%）

0.0738

0.0697

0.0684

0.0718

3.1124

0.0811

0.0732

0.0689

0.0695

0.07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贺铖、李丰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5-052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9日召

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2025年 5月 19日，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以截至2025年4月20日的总股本284,083,08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36,930,800.92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方案实施前由于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等原因而引起总股本变化的，则以未来实施分

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可分配股份总数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

2、自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调

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本次实施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

的284,083,08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

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1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

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8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2*****978

08*****911

02*****110

02*****403

股东名称

李建国

南京弘泽元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许文杰

梁姬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

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事宜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激励对象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另行履行审批程序予以调整并披露。

七、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16号富力盈凯广场4501
咨询联系人：罗剑涛

咨询电话：020-87596583
传真电话：0771-5560518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929 证券简称：润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润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6月30日，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市宏语商务

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国金阳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内蒙古伯纳程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伯纳程芯茂会世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陈开军、宋娟、王震等6名股东（以下称“提请召

集人”）提交的《关于提请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函》（以下称“《提请函》”）等文件。

一、《提请函》主要内容如下：

“致：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提请召集人为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合法股东，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四十八条

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董事会在收到请求后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董事会

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到请求后 10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合计持股 10%以上的股东于

2025年6月19日提请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如会议届次调

整，则本函所述内容相应适用于调整后的届次，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董事会不同意召

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因此，提请召集人同意作为共同提请召集人之一，联合上市公司合计持

股10%以上的特定或者不特定股东，共同提请公司监事会召集召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未按规定披露定期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并于2025年5月6日因该未按规定披露

定期报告事项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截至目前，公司股票仍因未能披露

2024年年度报告而处于停牌阶段，如公司在股票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

的，则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复牌，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两个月内

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公司董事会对按期披露定期报告负有法定义务，监事会应尽职履行监督职责，若公司因

前述事项被终止上市，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应负有不可推卸的法

律责任。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仍未发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预计公司无法在法

定期限内（即2025年6月30日前）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泰煤炭”）部分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事项已经

完成过户登记，伊泰煤炭成为持有公司50.10%股份的股东，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

与伊泰煤炭沟通，伊泰煤炭支持提请召集人提请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鉴于第十二届董事会截至目前仍未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退市风险与日俱增、

日益严峻，后续编制及审议定期报告时间紧迫，本次股东大会应尽快召开，以维护公司和广大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请召集人及其他联合提请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上市公司股东，作为合

计持股10%以上的股东，共同提请公司监事会：①自本函送达（送达可以采用现场送达、电子

邮件送达、邮寄送达等任何方式）之日起五日内发出召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②于发

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第十六日（如遇非交易日则会议召开日期顺延至下一交易日）召开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如监事会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导致本次股东大会未如期召开或者未能审议如下

议案，视为监事会恶意阻碍、干扰股东大会正常召开，股东有权采取一切合法措施维护公司和

股东权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如下提案人提出的全部提案（具体内容见附件2）:
为充分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深圳市宏语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陈开军、宋娟、王

震（“提案人”）作为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依法提出以下提案（该等提案

作为本函及其他提请召集人出具的提请公司监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函的共同附件，

签署版电子扫描件及随函所附复印件具有纸质签署版同等效力，具体内容见附件）提交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提请提前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前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一:《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 1.1:《关于选举张秀文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 1.2:《关于选举张钧昱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 1.3:《关于选举刘春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 1.4:《关于选举张晶泉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 1.5:《关于选举李俊诚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 1.6:《关于选举刘万洲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 1.7:《关于选举赵立克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1.8:《关于选举廉涛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历）》

提案二:《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 2.1:《关于选举陈小俊女士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历）》

提案 2.2:《关于选举 XU HUAXI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 2.3:《关于选举解祥华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历）》

提案 2.4:《关于选举杨振远先生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候选人简历）》

提案三:《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并选举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提案 3.1:《关于选举苏涛永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提案 3.2:《关于选举杨旭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候选人简历）》

提案 3.3:《关于选举王永亮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候选人简

历）》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广大股东的重大权益，请监事会依法申请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

日股东名册，并为股东开通网络投票。”

二、后续处理

对提请召集人提出的《提请函》等文件，公司监事会将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相关事项进行全面核查。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如果符合相关规定，公司将及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777 证券简称：ST新潮 公告编号：2025-057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股东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函的公告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54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冻结情况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所持有的质押股份均为场外质押形式，未涉及二级市场交易平仓或强制平仓情形。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借款合同的诉讼以及被法院出具了执行裁定书，若后续法院最终判决
支持债权人相关诉讼请求以及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则部分股份或将面临司法处置。请投
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2025年6月30日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以及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嘉创投”或“控股股东”，目前
持有公司463,089,7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90%）的书面通知，劲嘉创投已质押的部分公司
股份被司法再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冻结的情况
（一）本次股份新增司法再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劲 嘉
创投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冻结股份
数量（股）

30,000,000

13,400,000

43,4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6.48%

2.89%

9.37%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2.07%

0.92%

2.99%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否

-

起始日

2025年6
月27日

-

到 期
日

2028
年 6
月 26

日

-

司 法 冻
结 执 行

人

深 圳 市
南 山 区
人 民 法

院

-

冻 结
类型

司 法
再 冻

结

-

注：部分数据若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下表亦同。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冻结、轮候冻结的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世纪运通”）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劲 嘉
创投

世 纪
运通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463,089,709

39,450,000

502,539,709

持 股 比
例

31.90%

2.72%

34.62%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463,089,709

39,400,000

502,489,709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00.00%

99.87%

99.9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1.90%

2.71%

34.61%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标 记 数 量

（股）

309,170,000

38,000,000

347,170,000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66.76%

96.45%

69.09%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股）

0

50,000

50,000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0

100.00%

100.00%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劲嘉创投

世纪运通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63,089,709

39,450,000

502,539,709

持股比例

31.90%

2.72%

34.62%

累计被冻结数
量（股）

309,170,000

38,050,000

347,220,000

累 计 被 标 记
数量（股）

0

0

0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66.76%

96.45%

69.09%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21.30%

2.62%

23.92%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劲嘉创投

世纪运通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63,089,709

39,450,000

502,539,709

持股比例

31.90%

2.72%

34.62%

累计被轮候冻结
数量（股）

4,965,511

0

4,965,511

累计被标记数
量（股）

0

0

0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7%

0.00%

0.99%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34%

0.00%

0.34%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601
法定代表人：陈零越
注册资本：3006.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0482408E
经营范围：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业；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

公司的创业资本；投资咨询业务；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法律和行政法规允许的
其他业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日用品
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1,357,923.95

681,050.47

196,279.58

2023年1-12月

495,843.34

-9,876.41

2024年12月31日

1,309,592.00

687,491.57

172,211.23

2024年1-12月

304,028.08

-14,504.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现金流量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50,549.53

2023年12月31日

1.21

1.09

0.08

0.50

5,328.72

2024年12月31日

1.26

1.17

0.01

0.52

劲嘉创投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435,575.07万元，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
务金额分别为276,025.07万元、435,575.07万元；劲嘉创投已发行债券余额为0。

劲嘉创投近一年存在债务逾期及违约情形，劲嘉创投存在一定偿债风险，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2、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258号数码港大厦2015-

49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乔鲁予
合伙份额：2,8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7525287727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

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计

负债总计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倍）

速动比率（倍）

资产负债率

2023年12月31日

15,395.61

12,153.52

3,242.09

2023年1-12月

0.00

-168.74

960.36

2023年12月31日

1.25

1.25

0.79

2024年12月31日

5923.58

2677.14

3246.43

2024年1-12月

0.00

4.34

-948.35

2024年12月31日

2.15

2.15

0.45

世纪运通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0。
世纪运通近一年存在债务逾期及违约情形，世纪运通存在一定偿债风险，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两年经审计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方

劲嘉创投

劲嘉创投

交易内容

物业管理及水电

物业租赁

定价原则

市场化定价

市场化定价

2023年发生金额（元）

247,454.49

182,857.14

2024年发生金额（元）

226,147.51

182,857.16

4、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世纪运通、实际控制人乔鲁予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
及司法执行事项汇总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案件号

〔2024〕粤03民初6855号

〔2025〕粤0305执调498号

〔2025〕粤0305执调2231号

〔2025〕深国仲受 3422 号

〔2025〕粤0305执调3504号

〔2025〕深国仲受1492号-4

〔2025〕深国仲受4561号-4

〔2025〕粤0305执调6648号

〔2025〕粤03执保2595号

〔2025〕粤0305执调9086号

〔2025〕粤03执保2555号

原告（申请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宝安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福永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被告（被申请人）

劲嘉创投、世纪运
通、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劲嘉创投、乔鲁予
等

涉 案 金 额
（万元）

45,138.19

8,400.00

9,974.86

17,299.05

16,679.74

29,250.24

27,345.04

44,002.26

35,250.98

33,631.74

57,285.81

324,257.92

案件阶段

已 开 庭 ，一
审未判决

裁定执行

裁定执行

已 开 庭 ，一
审未判决

裁定执行

已受理

已受理

裁定执行

裁定执行

裁定执行

执行和解

/

注：上述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额未考虑原告（申请人）主张的部分逾期利息、罚息、复利及相
关诉讼费用等。

5、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进行股份质押融入的资金用于满足其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
6、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7、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8、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9、以2025年6月27日起算，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

押股份累计数量、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对应融资余

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未来半年内

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
量（股）

281,889,709.00

317,289,709.00

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所持股份比例

56.09%

63.14%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9.42%

21.86%

对应融资余额（元）

3,371,954,088.88

4,467,454,088.88

1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均为场外质押形式，未
涉及二级市场交易平仓或强制平仓情形。本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未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借款合同的诉讼以及被法院出具了执行裁定书，
若后续法院最终判决支持债权人相关诉讼请求以及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则劲嘉创投及其
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部分股份或将面临司法处置，该部分股份后续可能发生变动，司法机关
强制执行可能引发相关股份变动的时间、数量、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司法处置涉及的股份数量
达到一定比例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1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事项与公司经营无关，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等产生直接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5-055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新增

执行裁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执行裁定案件所处的阶段：处于执行裁定以及执行和解阶段。
2、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劲嘉创投”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乔鲁予为被执行人。
3、涉案金额：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执行裁定案的涉案金额为90,917.55万元及

相关费用。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无直接影响。
一、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
2025年 6月 30日，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劲嘉股

份”）收到劲嘉创投（持有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1.90%）的书面通知，劲嘉创投收到了《广
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5〕粤0305执调9086号）、《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25〕粤0305执调9086号）以及《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裁定书》（〔2025〕粤03执保2555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通知
书》（〔2025〕粤 03执保 2555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5〕粤 03执
938号之一），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案件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案件被申请人：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乔鲁予、深

圳市劲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具体事由：劲嘉创投与申请人签订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申请人向劲嘉创投提供最

高授信额度为15亿元人民币。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乔鲁予、深圳市劲嘉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为劲嘉创投的债务向申请人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劲嘉创投提供8,600万股劲
嘉股份股票给申请人作担保；乔鲁予提供持有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2,950万元股权
作担保；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持有深圳市劲嘉福凤投资有限公司的2,300万元股
权作担保。上述法律文书由深圳市深圳公证处出具了公证书（〔2025〕深证字第43257号）、公
证书（〔2024〕深证字第48207号），该公证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截止综合授信额度期限内，劲嘉创投贷款合计余额为8.61亿元。因劲嘉创投未能按照约
定还本付息，且被申请人未履行相应的担保义务，申请人根据公证书（〔2025〕深证字第43257
号）向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人根据公证书（〔2024〕深证字第
48207号）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执行裁定书裁定结果：
（1）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裁定结果：冻结、划拨被申请人乔鲁予、深圳市劲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存款，扣留、
提取其等值收入或查封、扣押、冻结其等值财产（以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款项及利息、执
行费、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为限，暂计人民币 336,317,443.74元）。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结果：查封、冻结、扣押被申请人深圳市劲嘉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乔鲁予、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劲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财产
（以人民币572,858,068.73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等为限）。

4、查封、扣押、冻结财产情况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申请人名下财产采取以下保全措施：
（1）已轮候冻结被申请人乔鲁予持有的深圳市劲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额1,800万

元的股权，期限自2025年5月12日至2028年5月11日；
（2）已轮候冻结被申请人乔鲁予持有的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额2,950万元的

股权，期限自2025年5月12日至2028年5月11日；
（3）已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劲嘉福凤投资有限公

司出资额2,300万元的股权，期限自2025年5月12日至2028年5月11日；

（4）已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劲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劲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出资额8,200万元的股权，期限自2025年5月12日至2028年5月11日；

（5）已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永丰田科技有限公司
出资额3,989.7068万元的股权，期限自2025年5月13日至2028年5月12日；

（6）已冻结被申请人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劲嘉股份股票共8,600万股，冻
结期限自2025年5月14日至2028年5月13日。

5、和解协议相关情况
关于本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结果，现双方当事人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交《和解协议》，载明：被执行人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还款计
划向申请执行人归还贷款，2025年8月21日偿还本金600,000元；2025年11月21日偿还本金
600,000元；2025年12月31日偿还本金265,150,000元；2026年2月21日偿还本金600,000元；
2026年3月21日偿还本金600,000元；2026年4月21日偿还剩余本金，利随本清。另，协议约
定本案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执行人共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本案公证费、执行费等（截止2025
年4月25日，申请执行人已垫付公证费1,367,411.23元），以上费用被执行人深圳市劲嘉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应于2025年12月21日前迳付给申请执行人。上述分期还款期间，被执行人深
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可提前归还欠债本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除归还实现债权的费用
外，被执行人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对应借据项下所归还的款项均优先用于归还欠
款本金，利随本清等。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执行中，由于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在执行中自
愿达成执行和解，且被执行人正在按照和解协议约定的内容履行义务，本案可予以终结执
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二百六十八条第六
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五条、第四百
六十六条规定，裁定如下：

终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粤03执938号案件的执行。
如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可以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累计诉讼仲裁等情况
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世纪运通”）、实际控制人乔鲁予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及司法执行事项汇总
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案件号

〔2024〕粤03民初6855号

〔2025〕粤0305执调498号

〔2025〕粤0305执调2231号

〔2025〕深国仲受 3422 号

〔2025〕粤0305执调3504号

〔2025〕深国仲受1492号-4

〔2025〕深国仲受4561号-4

〔2025〕粤0305执调6648号

〔2025〕粤03执保2595号

〔2025〕粤0305执调9086号

〔2025〕粤03执保2555号

原告（申请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宝安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福永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被告（被申请人）

劲嘉创投、世纪
运通、乔鲁予等

劲嘉创投

劲嘉创投、乔鲁
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
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
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
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
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
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
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
予等

劲嘉创投、乔鲁
予等

涉 案 金 额
（万元）

45,138.19

8,400.00

9,974.86

17,299.05

16,679.74

29,250.24

27,345.04

44,002.26

35,250.98

33,631.74

57,285.81

324,257.92

案件阶段

已 开 庭 ，一
审未判决

裁定执行

裁定执行

已 开 庭 ，一
审未判决

裁定执行

已受理

已受理

裁定执行

裁定执行

裁定执行

执行和解

/

注：上述部分案件的涉案金额未考虑原告（申请人）主张的部分逾期利息、罚息、复利及相
关诉讼费用等。

三、本次案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各自保持独立，本次案件与公司无

关，本次案件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
本次案件处于执行裁定阶段，劲嘉创投及实际控制人等被申请人的部分财产已被法院查

封、冻结或扣押，后续若被申请人未按照执行裁定书履行，法院将可能采取网络司法拍卖的方
式处置本次案件被申请人名下相关财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票347,220,000股被司法
冻结，占其所持公司股票的69.09%，占公司总股本的23.92%。结合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
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若后续司法机关最终判决支持债权人相关诉讼请求以及采取强制执行
措施，则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部分劲嘉股份股票或将面临司法处置，该部分股
票后续可能发生变动，司法机关强制执行可能引发相关股票变动的时间、数量、价格存在不确
定性，司法处置涉及的股票数量达到一定比例可能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公司将跟进相关进展情况，并
督促相关方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告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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